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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国家拟大力推进这五类分布式光伏项目

 第一类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要继续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到2020
年建成100个分布式光伏应用示范区，园区内80%的新建建筑屋顶、50%的已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发电。

 第二类 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大型工矿企业、公共建筑等统一规划的屋顶项目

 《规划》指出，要在具备开发条件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商场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采取“
政府引导、企业自愿、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方式，统一规划并组织实施屋顶光伏工程。

 第三类 光伏小镇、光伏新村

 《规划》指出，要在太阳能资源优良、电网接入消纳条件好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推进居民屋顶光伏工程，结合新
型城镇化建设、旧城镇改造、新农村建设、易地搬迁等统一规划建设屋顶光伏工程，形成若干光伏小镇、光伏新村。

 第四类 向电力用户市场化售电、就近消纳的分布式项目

 《规划》指出，要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鼓励光伏发电项目靠近电力负荷建设，接入
中低压配电网实现电力就近消纳。各类配电网企业应为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运行提供服务，优先消纳分布式光伏
发电量，建设分布式发电并网运行技术支撑系统并组织分布式电力交易。推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向电力用户市场化
售电模式，向电网企业缴纳的输配电价按照促进分布式光伏就近消纳的原则合理确定。

 第五类 村级光伏扶贫项目

 《规划》指出，要在中东部土地资源匮乏地区，优先采用村级电站（含户用系统）的光伏扶贫模式，单个户用系统
5千瓦左右，单个村级电站一般不超过300千瓦。村级扶贫电站优先纳入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优先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贴。做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与分布式光伏扶贫工程的衔接，确保光伏扶贫项目所发电量就近接入、全部消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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